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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逕修讀國際文教管理人才博士學位學程作業規定 

104年 4月 8日 103 學年度第二次國際文教管理人才博士學位學程籌備會會議通過 

104 年 4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 年 4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備查 

第一條 本規定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教育部「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八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及本校「辦理學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碩士班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逕修讀本博士學位學程： 

一、 以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學生身份入學者。 

二、 碩士班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全班前百分之五十以內。 

三、 研究計畫及代表性學期報告或學術著作經審查認定具研究潛力。 

四、 經本校相關學系、所、院、學位學程副教授以上二人推薦。 

第三條 逕修讀本博士學位學程之名額依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名額為主。 

第四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者，應於每學年度規定期限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規定繳交之文件

向本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 

接受申請後，由學位學程會議依要求進行審查，必要時得辦理甄試。 

經審查後，將建議錄取名單簽請院長、教務長及校長核定後，申請人始得逕修讀本

博士學位學程。 

第五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程之學生，須檢具下列各項資料向本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

請： 

一、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程申請書一份。 

二、 學士班歷年成績表與碩士班修業成績表各一份。 

三、 研究計畫。 

四、 代表性學期報告或學術著作。 

五、 有效期限內之外語能力檢定考試證書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驗後歸還）。 

六、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第六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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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後，得申請回原系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修

讀碩士學位： 

一、 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二、 未通過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 

三、 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認定未符合標準。 

前項學生經原系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並依規定修讀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

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其修讀博士學位學程修業

時間不併入修讀碩士學位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碩士班學生經本校核定准予逕修讀博士學位者，非經自請撤銷逕修讀博士學位資

格，不得再參加原碩士班學位考試。 

第七條 本作業規定經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